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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84

证券简称：哈工智能 公告编号：

2018-057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6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6月12日下午15:00～2018年6月13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中航泊悦酒店（上海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出发层2号门）会

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同一表决权

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4、召集人：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乔徽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8年6月8日（星期五）。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参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包括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共25人，代表股份222,041,16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2029%，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股份221,765,89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580%�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275,27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04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参与竞标投资江苏哈工药机股份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表决情况 38,650,092 99.9816% 4,200 0.0109% 2,900 0.007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38,650,092 99.9816% 4,200 0.0109% 2,900 0.0075%

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联

股东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投并购基金拟参与竞标投资江苏哈工海渡工业机器人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整体表决情况 38,650,092 99.9816% 4,200 0.0109% 2,900 0.007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38,650,092 99.9816% 4,200 0.0109% 2,900 0.0075%

本提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无锡哲方哈工智能机器人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关联

股东无锡联创人工智能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此提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丽琛、苗晨；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出具的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

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8-042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子公司2018

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1日期间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金额合计4,

423,565.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原因或项

目

是 否 已

经 实 际

收 到 相

款 项

收款

日期

补助

形式

补 助 金 额

(元)

补助依据

是否

具有

可持

续性

是否与

公司日

常经营

活动相

关

1

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

区财政厅

企业技术中心

专项补助资金

是

2018

年1月

现金 300,000.00

宁 财 企 指 标

（2017）465号

宁夏财企

指 标（2017）

423号

否 否

2

三河京龙新型

管道有限责任

公司

三河市环境保

护局

全市第二批工

业企业和商业

燃煤锅炉淘汰

相关奖补资金

是

2018

年2月

现金 560,000.00

冀财建[2009]

283号

冀政字[2015]

16号

否 否

3

宁夏新科青龙

管道有限公司

宁夏科技厅、

宁夏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科技创新后补

助项目资金

是

2018

年2月

现金 401,200.00

《关 于 下 达

2017年自治区

企业科技创新

后补助项目的

通知》

否 否

4

湖北青龙管业

有限责任公司

襄阳市襄州区

人民政府

青龙管业经济

工作会奖励资

金

是

2018

年3月

现金 104,000.00 -- 否 否

5

宁夏青龙塑料

管材有限公司

宁夏自治区经

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财政厅、

发展改革委

2017年电力需

求侧终端检测

系统补贴

是

2018

年3月

现金 92,000.00

宁经信电力发

[2017]244号

否 是

6

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

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

自治区支持企

业引进人才补

贴补助

是

2018

年4月

现金 45,000.00

宁 人 社 发

[2015]182号

宁人社发

[2014]�20号

否 否

7

宁夏新科青龙

管道有限公司

宁夏科技厅、

宁夏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科技创新后补

助项目资金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401,200.00

《关 于 下 达

2017年自治区

企业科技创新

后补助项目的

通知》

否 否

8

青铜峡市青龙

新型管材有限

公司

青铜峡市地方

税务局

土地使用税退

税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1,186,

665.00

宁 地 税 通

[2018]16号

否 否

9

宁夏青龙塑料

管材有限公司

宁夏自治区经

信委，宁夏自

治区财政厅

自治区新型工

业化发展资金

计划（贷款贴

息）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1,040,

000.00

宁经信技改发

[2018]82 号 银

开经发 [2018]

42号

否 是

10

宁夏青龙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自治区经

信委，宁夏自

治区财政厅

宁夏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第六批）新型

工业化发展资

金（贷款贴自

息）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160,000.00

宁经信技改发

（2017）402号

否 是

11

甘肃青龙管业

有限责任公司

民乐县财政局

民乐县工信局

2017年工信局

电价补贴县级

补贴资金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123,500.00

张财建 [2017]

146号

否 是

12

甘肃青龙管业

有限责任公司

民乐县财政局

2017年民乐县

企业授权专利

补助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8,000.00 -- 否 否

13

甘肃青龙管业

有限责任公司

民乐县科学技

术局

2017年甘肃省

企业授权专利

补助

是

2018

年5月

现金 2,000.00 -- 否 否

合计

4,423,

565.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均与收益相关，其中3,008,065.00元

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记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1,415,500.00元与日常

经营活动有关，其中215,500.00元属于用电补贴，记入当期“其他收益”

科目； 1,200,000.00元属于贷款贴息冲减了财务费用。

2、上述政府补助合计4,423,565.00元，列入公司利润表相关收入、

费用项目。

3、 上述政府补助最终对公司 2018�年全年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8-058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融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商晓波先生的通

知，获悉商晓波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融资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 股东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融资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商晓波 是

原16,000,

000变更为

24,000,000

2016年7月18日 2018年6月12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2.38%

合计 - 24,000,000 - - - 12.38%

注: 因公司2017年年度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实施后, 解除质押股数由16,000,000股变更为24,

000,000股。

2、股东股份质押融资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商晓波 是

原16,90O,

000变更为

25,350,000

2018年6月11

日

2020年6月10

日

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13.07% 个人资金需求

合计 - 25,350,000 - - - 13.07% -

注: 因公司2017年年度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5股实施后, � 质押股数由16,900,000股相应变更为25,

350,000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商晓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3,9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3%。其中高管锁定股

股份145,44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48,480,000股。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35,600,000股，占商晓波先

生所持公司股份的69.93%，占公司总股本的25.89%。

三、 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商晓波先生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变更。 同时， 商晓波先生承诺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围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4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2018年5月31日，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国公共交易平台发布《引江济淮工

程（安徽段）江淮沟通段施工J006-1标、J007-1标、J007-2标及引江济巢段菜巢线施 工

C006-2� 标 中 标 候 选 人 公 示 》 （ 网 址 http://ggzy.hefei.gov.

cn/jyxx/002001/002001001/20180530/b1d44836-da85� -43ad-9cbe-31147f599eb5.

html?ztbtab=002001003），公示期限自2018年5月31日至2018年6月3日，确定我公司为

“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江淮沟通段施工J007-2�标” 的第一中标候选人，投标总报价为

人民币 898,143,288�元。

2、近日，本公司收到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确

定本公司为“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江淮沟通段施工J007-2�标” 的中标单位，中标价为

898,143,288�元。

一、招标人及项目基本情况

1、该项目的招标人：安徽省引江济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施工总承包。

3、该项目的计划工期：48个月。

4、2017年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5、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合计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31.29%， 若公司最终签订合

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

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2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王彦文先生持有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7,2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股份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以及发行上市后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

取得的股份。 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48）， 王彦文先生拟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不超过1,

809,000股，占总股本0.50%，占其持有股份25%。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王彦文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仍持

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7,2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王彦文 5%以下股东 7,236,000 2.01%

IPO前取得：1,608,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628,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王彦文 0 0%

2017/12/12

～

2018/6/12

集中竞

价交易

－ 0

未完成：1,809,000

股

7,236,000 2.0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自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开始日至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日，王彦文先生因个人原

因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自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开始日至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日，王彦文先生因个人原

因未实施减持。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6/14

证券代码：

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

2018-034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拟用自有资金对外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宁波鑫木烨贸易有限公司。 详见2018年6月1日公司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8)。

公司于近日在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了“宁波鑫木烨贸易有限公司” 的工

商登记注册工作，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公司名称：宁波鑫木烨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CH6YQX1

3、住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715号9-1-9

4、法定代表人：虞彩娟

5、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7、经营范围：金银首

饰、珠宝饰品、玉器、铂金饰品、钻石、

翡翠、钟表、工艺品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金银饰品的修理；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

2018-43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6月13日，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华菱钢铁” ）收到第二大股东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国新基金” ）管理人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久银” ）出具的《湖南华菱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国新基金自2018年2月1

日至2018年6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

方式累计减持华菱钢铁股份150,782,600股，达到华菱钢铁总股

本的5%（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 ）。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票种类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国新基金

无限售流通

A股

集中竞价

交易

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

年5月9日

60,313,000 2%

大宗交易

自2018年3月13日至2018

年6月13日

90,469,600 3%

合计 150,782,600 5%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深圳久银管理的国新基金持有华菱钢铁

303,939,125股股份，占华菱钢铁总股本的10.08%；

本次权益变动后， 深圳久银管理的国新基金持有华菱钢铁

153,156,525股股份，占华菱钢铁总股本的5.08%。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国新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

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

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2、 深圳久银管理的国新基金在未来12个月预计将根据自身

资产管理需要继续减持华菱钢铁股份。 深圳久银将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等相关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权益变动

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久银已编制了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

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深圳久银出具的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13日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A栋201

室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100号之一富力盈泰A座1203室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18年6月13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

写。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菱钢铁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管理的“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华菱钢铁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与华菱钢

铁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五、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

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

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久银基

金管理公司

指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代表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国新基金 指

华菱钢铁第二大股东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金

华菱钢铁/上市公司 指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国新基金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6

月13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华菱钢铁股份150,782,600股，达到华菱钢铁总股本的5%。

A�股 指

经证监会批准向境内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

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湖南国企创新私募投资基

金” ）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

办公楼A栋201室

法定代表人： 李安民

注册资本： 1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83869069P

企业类型： 企业法人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投资顾问；资产管理。

经营期限： 2013年11月5日至2023年11月5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久银控股” ）持有深圳久

银基金管理公司100%股权，是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

通讯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100号之一富力盈泰A座1203室

联系人： 莫泽红

联系电话： 020-82118500

注：

北京久银控股的最大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 20%， 且其

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无法决定董事会多数席位，其重大经营

方针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均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讨论决定，无任何

单一方能够决定或做出实质性影响，且其股东间未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因此，北京久银控股无控股股东，也无实际控制人。

北京久银控股为新三板挂牌的企业（代码：833998），截至

2017年12月31日， 北京久银控股的第一大股东为广东富升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4.60%。 广东富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股东分别为自然人张能勇（出资1,100

万元）和李军（出资900万元）。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公司任职情况

李安民 男 中国 北京 否 法人兼总经理

莫泽红 男 中国 广州 否 副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国新基金不

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原因及目的

信息披露人管理的国新基金本次减持华菱钢铁股份的原因

是基于自身资产管理需要及财务安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月内的增持或减持计划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国新基金在未来

12个月预计将根据自身资产管理需要继续减持华菱钢铁股份。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规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及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华菱钢铁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国新基金持有华

菱钢铁303,939,125股股份，占华菱钢铁总股本的10.0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国新基金持有华

菱钢铁153,156,525股股份，占华菱钢铁总股本的5.0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华菱钢铁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国新基金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年

6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华菱钢铁股份150,782,600股，达到华菱钢铁总股本的5%。 具

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股票种类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国新基金

无限售流通

A股

集中竞价

交易

自2018年2月1日至2018

年5月9日

60,313,000 2%

大宗交易

自2018年3月13日至2018

年6月13日

90,469,600 3%

合计 150,782,600 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的国新基金持有

的华菱钢铁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第五节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上述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管理的

国新基金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集中交易买卖华菱钢铁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可能的

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书内

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相关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李安民

签署日期：2018年6月13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长沙

股票简称 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000932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深圳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否√

权 益 变 动 方 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动A股

持股数量： 303,939,125股

持股比例： 10.08%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流动A股

变动数量：150,782,600股变动比例：5%

持股数量：153,156,525股持股比例： 5.08%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12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6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 债 提 供 的 担

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否□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 填写核对情况，选择

“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 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

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

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李安民

日期：2018年6月13日


